


二、 请你市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做好与新修改的《土地管

理法》的衔接， 严格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， 及时足额支付

补偿费用，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，落实安置措施，

妥善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， 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

降低， 长远生计有保障。 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， 不得动工

用地。

三、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征收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

使用费。

公开方式： 主动公开

抄送：自然资源部，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广州局、 财政部广东监

管局、 省财政厅、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 省自然资

源厅、 省农业农村厅、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， 省

林业局。

- 2 -

广东省人民政府
 2020年9月14


